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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适用范围 

ARJ21-700 型飞机（TC 证后）客改货设计更改项目（AMI-70001）。 

4.专用条件 

位于 E 级货舱内部的或邻近的以下组件、系统或设备必须得到足够

的火情防护： 

（a）驾驶舱录音机和飞行记录器系统； 

（b）窗户； 

（c）乘员的氧气系统； 

（d）按照第 25.1309 条对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至关重要的系统或

设备。 

如果采用保护性措施（如衬垫），其必须满足 CCAR-25-R4 附录 F 第

III 部分规定的试验或其他经批准的等效试验方法的要求。 

 


